附件4
靖边县政府投资项目变更评估决策审批单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单位
	

	施工企业
	

	申请变更
内容及变更概算
	

	监理审核意见
	

	建设单位意见
	

	项目主管单位意见
	

	财政局意见
	

	行政审批服务局
意见
	

	发改局意见
	

	分管副县长意见
	

	常务副县长意见
	

	县长意见
	


注：1.财政评审中心在审定工程变更预算时，只按成本进行审定； 
2.大型变更按程序预算审批后，须报请有关会议研究决定；
3.变更概算在5%以内的项目，由分管副县长签字同意；变更概算在5%—10%的项目，由分管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、县长签字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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